江苏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
2023年学术年会预备通知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团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等文件要求，鼓励全省少先队工作者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促进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工作的创新与发展，更好地服务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经省少工委办公室、省少年儿童研究会研究决定，召开江苏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2023年学术年会，现将有关事项预备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题
关爱心灵，护航成长——积极推动新时代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工作

二、主要内容
1.颁发2023年江苏省优秀少先队心理健康教育论文、案例征集活动获奖证书。

2.颁发江苏省少先队系统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库2023年度优秀成员证书。

3.江苏少先队关爱心灵护航成长行动——校园系列心理剧首映式。
4.听取、讨论江苏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5.学术交流、研讨。

三、会议时间

    2023年11月24日-26日（24日下午报到，26日午餐后离会，会议日程安排另行通知）。
四、报到地点

淮安市东湖大酒店（淮安市清江浦区深圳路9号）

五、会议地点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淮安市清江浦区杭州路10号）
六、参会人员

1.各设区市学少部长或少先队总辅导员。
2.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单位代表。

3.2023年江苏省优秀少先队心理健康教育论文、案例征集活动特等奖、一等奖获奖作者。

4.江苏省少先队系统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库全体成员。
5.全省各级共青团、少先队工作者，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等。
七、参会方式

    参会者请填写《参会回执表》（见附件1），并发送至xljkzwh@163.com邮箱。

八、其他事项

所有老会员报到时请出示会员证并进行年审盖章，如会员个人信息发生变化的，请重新上交一份《会员申请表》纸质稿。

    已通过审核的新会员参会者，请准备一张1寸证件照和一份《会员申请表》纸质稿，报到时上交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委会秘书处办理《会员证》。

非会员参会者有意向加入会员的，请填写《会员申请表》（见附件2），并与《参会回执表》一起发送至xljkzwh@163.com邮箱，同时准备一张1寸证件照和一份《会员申请表》纸质稿，报到时上交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委会秘书处审核和办理《会员证》。

九、联系方式
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委会秘书处
联系人：陈遵宇，手机：18252080598（微信同号）

淮安市白鹭湖小学会务组
联系人：张楠，手机：18805239698
附件1：《参会回执表》
附件2：《会员申请表》
江苏省少年儿童研究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
                              2023年10月16日
附件1
	单位名称
	                             （与公章一致）

	开票税号
	

	联系人
	
	电话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码
	QQ/邮箱
	备注

	
	
	
	
	
	

	
	
	
	
	
	

	
	
	
	
	
	

	
	
	
	
	
	

	
	
	
	
	
	

	预计报到时间
	月    日     时    分


参会回执表
备注：

1.请务必在回执中填写参会代表的手机号码，以便及时收到大会信息通知短信。
2.附近住宿酒店推荐，请自行提前一周联系酒店预订房间，告知参会可享协议价，需要拼房的可请酒店前台协助安排。

a.淮安市东湖大酒店（单间/标间协议价：158元/晚）

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深圳路9号  电话：15950377834
b.维也纳酒店淮安钵池山公园店（单间/标间协议价：200元/晚）

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深圳路5号  电话：15505277660
c.全季酒店淮安钵池山公园店（单间/标间协议价:280元/晚）

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深圳路26号 电话：13815582103
附件2
个人会员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专业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
	

	通讯地址
	
	职称
	

	身份证号
	
	工作年限
	

	手机
	
	QQ/邮箱
	

	持有证书
	
	证书编号
	

	研究方向及擅长领域
	

	与心理学有关的工作经历和培训经历
	

	在心理学方面取得的工作或研究成果
	

	申请人签字：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专委会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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